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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修逃犯例刻不容緩
涉台殺女友疑犯最早10月出獄 政府做後續工作需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少女在台灣被
殺案的疑犯、香港男子陳同佳昨日因4項洗黑錢罪成
被判囚29個月。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強調，由於陳
同佳最快可於今年10月中獲釋，令修訂逃犯條例有迫
切需要，希望今日舉行的《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二次會
議上能盡快選出主席，同時把握時間完成立法工作，
以彰顯公義，及堵塞法律漏洞。
一直協助死者家屬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強
調，疑犯最快在今年10月就完成服刑，故立法會有需
要盡快處理修例工作。
他解釋，立法會將於7月中休會，10月中才復會，
但屆時須先行處理施政報告，最快到10月底才有機會
處理其他事務，故希望委員會能夠在今日順利完成主
席選舉環節，盡快展開審議工作，盡早達成台灣殺人
犯移交安排，彰顯公義。

再拖對死者家屬不公
周浩鼎指出，特區政府尊重並會聆聽市民不同意見，
而議員有任何意見，可以在審議的過程中提出，倘一直
拖延的話，只會對台灣殺人案的死者家屬不公道。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雖然陳同佳被判29
個月刑期，但他已被羈押了13個月，加上假期扣減
等，餘下刑期不多，再加上立法會7月中休會，故7
月前是修訂法例的「死線」。
他續說，現距7月的時間不多，加上條例複雜，部
分內容更被反對派歪曲，必須花更多時間向公眾交
代，故須全速展開審議工作。
郭偉強批評，反對派所患的「政治驚恐症」是「絕
症」，不管政府如何做，反對派都會反對及破壞，故
大家必須全力以赴，不要被陰謀論影響審議的工作。

反對派勿再宣洩情緒
城大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

出，疑犯未有即時獲釋，令法案委員會有較長的時間
審議修例，她呼籲反對派不要浪費時間在會議上作情
緒宣洩，並認為官員應把握時間，詳細講解草案的內
容。
她續說，是次審議焦點不應純粹針對單一案件的判

決，而是要堵塞目前法律上的漏洞，故在審議的過程
中，委員可以提出不同的問題與關注，「睇吓有冇空間
可改善條例」，包括在特首決定是否移交的把關問題上

設定更高的門檻，及透過觀察員方式跟進案件等。
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認為應該把握時間，盡快完成完

善現行的逃犯條例，以彰顯公義。為免引起不必要的疑
慮，她建議保安局詳細及清楚解釋條例的內容，同時加
強公眾宣傳，令公眾更加明白及了解修例的內容。
自由黨鍾國斌表示，看到今次判刑結果，令他對草

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暫時「舒了一口氣」，不會被趕
至要「每日為趕議程狂開會10多個小時（會議）」，
但強調大家仍須抓緊時間審議草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在剛剛過
去的周日再次號召上街遊行，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形容，有部分參與遊行的
市民是因為不了解是次修例而產生憂慮和恐懼，有
部分人則有針對內地的「情意結」，一說到與內地
有聯繫，特別是人有可能會被移交，「就會觸動他
們的神經。」她形容，特區政府目前已「退無可
退」，「反對的人一定反對，支持的人一定支持，
政府要作出決定是否向前走。」

批反對派散播恐懼煽遊行
葉劉淑儀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有部分參與遊

行的市民是因為不了解而對修例產生憂慮和恐懼，
有部分人則有針對內地的「情意結」，更直指反對
派的宣傳手法，包括盡量動員、反對派領袖全都走
出來煽動，以至他們的說法，是想製造另一次「反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事件」，主要就是想
散播恐懼。
她認為，今天的社會與當年的不同，「任何社會

都有人不滿意政府，但基本上（香港的）政治和經
濟都是穩定的，現時的情況與2003年是不可相比
的。」
被問及政府應否「讓步」，葉劉淑儀直言：「沒

什麼好再讓步的，這個問題已經拖了二十多年，
（立法會）應該在暑假之前通過（修訂）。」
她指出，特區政府此前已作出不少讓步，包括只

處理刑期3年以上的罪行、豁免涉及經濟等9項罪
行，目前已經「退無可退」，「反對的人一定反
對，支持的人一定支持，政府要作出決定是否向前
走。」
對於是次修例政府只作20天的諮詢，葉劉淑儀
重申，今次修例是針對涉嫌在台殺死女友後潛逃返
港的陳同佳一案，雖然過程較急，也覺得應該支
持。

譚惠珠：日落條款不可行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昨日在出席一公

開場合時表示，希望立法會能早日開始討論逃犯條
例修訂，而非只是到街上遊行抗議，甚至被不同政
見人士騎劫立法會功能。因為無論條例修訂與否，
立法會才是真正合適的討論平台，又認為日落條款
不可行，因為在立法會審議的過程中，疑犯是有權
離開的。

為何逃犯條例的修訂
必須在今年7月立法會
休會前通過？這是「有
數得計」的。涉嫌在台
謀殺女友的陳同佳倘在

獄中行為良好，最快今年10月就可以
獲釋。為此，立法會必須於7月休會前
完成修例。倘審議被拖延，建制派議員
正研究要求將法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二讀程序，並有心理準備整個7月都要
「坐定定」馬拉松式開會，希望在休會
前完成三讀程序。
根據立法會日誌，立法會7月休會，
10月中復會，但復會後需要先處理新
一年的施政報告，最快要到10月底才
可以處理其他議程，而陳同佳可能會在
10月中獲釋，倘逃犯條例修訂未能在
之前獲立法會通過，陳同佳就可藉此法
律真空期離開香港。
因此，不少議員都期望今日相關的法

案委員會可以順利選出正副主席，否則
或須交回內務委員會處理。根據《內務
守則》，並非所有法案均須成立法案委

員會進行研究，還有兩個方法可以處
理：
一是在審閱法律顧問就法案所涉及的

法律範疇提交的報告後，通過支持恢復
對法案進行二讀辯論；二是因應個別委
員要求，就法案若干方面提供資料或作
出澄清，向法律顧問或秘書處其他有關
職員發出指示，由他們與政府商討該等
問題，然後向有關的委員及內務委員會
進一步提交關於該法案的報告。

立會可連續開會審議
解決了法案委員會的問題，還有立法

會大會的三讀部分，估計反對派議員或
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期間，藉無限發言
拉布，建制派議員已想好對策。根據
《議事規則》，立法會主席可以按照需
要連續舉行會議，即周三、周四、周
五，如仍未處理完議程，可以伸延到周
一。一眾建制派議員已有心理準備，7
月都暫不外遊，希望在休會前完成修
例，以彰顯公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聲稱日前有「13萬人」上街
反修例，並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擱置逃犯條例的修訂，及盡快與反
對派會面討論「可行方案」。多名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批評，反對
派一時提私人條例草案，一時又要
求政府撤回修訂，令人質疑是否真
心想彰顯公義，還是另有政治企
圖。法案委員會的工作已經相當緊
迫，反對派不應再生枝節。
反對派早前聲言涉嫌在台殺害女

友的陳同佳在判刑後或會即時獲
釋，故政府不應急於修例，結果陳
同佳被判入獄29個月，一眾反對派
即時改口風。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
榮鏗聲稱，判刑反映「有足夠時間
及機會」完善逃犯條例的修例，又
稱政府應聆聽「國際社會」、「大
律師公會」、「商會」及他們的意
見。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張

國鈞認為，不應單看29個月這個的
數字，實際上，陳同佳已被羈押了
13個月，扣除各項假期，很快就會

獲釋。
他指出，是次涉案的陳同佳是因
為同時在香港犯了其他罪行，特區
政府才能夠將其扣押，但難保未來
日子會發生其他更加嚴重的罪行，
而疑犯沒有在港違法，屆時政府就
束手無策，「那是否有公義可言？
為何不盡快完成修訂工作，堵塞漏
洞？」

建制質疑為撈政治本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批評，

反對派千方百計阻撓修訂工作，一
時又提私人條例草案、一時又要求
撤回修例等，但就無心審議草案，
令人質疑反對派是否別有用心，只
求撈取政治本錢。現在時間迫切，
他認為大家應齊心協力，盡快通過
修例，以彰顯公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

示，反對派不斷危言聳聽，誤導
部分市民，故政府的當務之急並
非與反對派會面，而是由更高層
次官員直接向市民解釋，消除大
家的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
國國務院發言人早前公然發聲包庇
「佔中」九犯，聲稱對香港特區政
府起訴、判刑「佔中」相關人等感
到失望，並聲言會密切關注特區政
府擬修訂逃犯條例云云。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批
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有關言論
罔顧事實和法律，對此表示強烈不
滿和堅決反對。
耿爽指出，2014 年的非法「佔
中」對香港的法治、社會秩序、經
濟民生造成的損害是嚴重的，對違
法犯罪行為依法予以懲處，是維護
法治的應有之義，也受到了香港社
會的廣泛支持。修訂逃犯條例等法
律是香港與其他地區和國家開展移
交逃犯合作所採取的必要措施，也
是為了共同打擊犯罪，維護法治，
避免香港成為犯罪者的避罪天堂。
他強調，美方對香港事務妄加評

論、橫加指責，是對中國內政和香
港特區內部事務的粗暴干涉。中方
敦促美方尊重中國主權、尊重香港
法治，尊重美方口口聲聲所聲稱的
「司法獨立」，停止以任何形式干
預香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2019年逃犯及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今日召開第二次會議。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涉嫌在

台殺害女友的陳同佳4項洗黑錢罪成判囚，但可能最快

今年10月獲釋，修例有「的的確確的迫切性」，刻不容

緩，必須爭取在今年暑假立法會休會前通過，讓政府有

足夠時間做後續工作，冀委員會各委員能互相尊重，盡

快選出正副主席，讓草案審議工作能夠盡快、務實地開

展。她坦言，明白修例在社會上有爭議，冀於法律審議

過程能夠澄清和消除市民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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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擬7月留港
冀休會前完成修例

修逃犯例委會今開會再選主席

葉太指政府「無得退」：
須下決定是否前行

反對派盲阻撓 怎有心彰公義？

林鄭月娥昨日由北京返港，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第一時間到機場向她

匯報陳同佳案的進展，並會見記者。
針對陳同佳4項洗黑錢罪成，判囚29

個月，李家超首先指出，根據《監獄規
則》，在囚者如果行為良好，會被扣減
三分之一的刑期，「所以按過去的經
驗，我們估算如果他的行為良好，最早
的出獄日期應會在10月。」

重申移交堵漏洞「初心」
林鄭月娥隨即重申，是次修例的兩個
「初心」，一是為了處理令很多香港市
民憤怒的台灣殺人案，「台灣當局提出
了希望我們移交，但礙於現時法律上的
限制，我們沒有一個法律基礎可以進行
這項移交的工作。」二是要堵塞法律漏
洞，除去條例上的地理限制及程序上的
不足，以符合在國際上協助打擊嚴重罪

行的安排。
她強調，兩個「初心」同樣重要，

「當然台灣事件是會引致我們在時間上
更緊迫，因為不希望這個涉嫌人士會逃
之夭夭。」
由於陳同佳最快10月獲釋，林鄭月

娥認為，是次修例有「的的確確的迫切
性」，甚至可以說是刻不容緩，必須爭
取暑假休會前通過，讓政府有足夠時間
做後續的工作。
至於有關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以拉布

告終，開了兩個小時會議都未能選出正
副主席，林鄭月娥坦言「可惜」，並呼
籲有關議員在今日的會議上互相尊重，
盡快選出正副主席，「讓有關條例草案
的審議工作能夠盡快、務實地開展。」
她又說，保安局和律政司不同人員都會
出席有關會議，協助議員審議草案。
雖然認為現時移交逃犯的人權和程序

保障都很充足，並與國際標準接軌，但
林鄭月娥承諾，若議員在審議期間提出
一些值得考慮、有助消除社會疑慮的建
議，特區政府會「很認真考慮和處理議
員提出的建議」。

盼審議過程釋公眾疑慮
被問及前日反對派舉行的反修例遊

行，林鄭月娥表示，自己寫信予受害少
女家長時，已知修例在社會上有爭議
性，但政府會努力化解爭議，盡快修訂
法律，「昨（前）日或以前在一些公眾
集會、公眾遊行，市民表達了關注，或
者市民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我希望透
過法律審議過程能夠澄清和消除他們的
疑慮。」
李家超進一步解說香港與台灣方面的

溝通情況。他表示，特區政府已經啟動
了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和台港經濟

文化合作策進會的平台，在上月開始和
台方展開溝通。
他續說，台方有回信予特區政府，而

特區政府亦在一天至兩天左右回信，「大
家商討怎樣可以做一些準備的工作，去處
理有關方面的要求，以及如果我們的法例
獲得通過，就有法律基礎可以即時落實一
些以個案式移交的安排。」

需時與台灣商移交細節
李家超強調，現時香港只可與台方作

出一些預備工作，懇請有關法案委員會
可以盡快開會，審議草案，讓特區政府
可以落實向台方移交逃犯的細節，「因
為始終我們未有法律基礎去真真正正落
實安排的細節，到我們有了法律基礎，
亦都需要有一些過程，例如有沒有一些
證據要移交去台方，幫助他們作出檢
控，這些都需要一些時間。」

■委員會今天舉行第二次會議。圖為上次開會情
況。 資料圖片

◀◀陳同佳涉嫌勒斃女友後藏屍行李陳同佳涉嫌勒斃女友後藏屍行李
箱拋棄箱拋棄，，隨後逃返香港隨後逃返香港。。圖為當日圖為當日
「「天眼天眼」」截圖截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及李家超回應案件林鄭月娥及李家超回應案件。。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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